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资金文件，结合财

政部、教育部印发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及时下

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并申报绩效目标。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年度资金总额共 152,519.60 万元（不含综合奖补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3,298.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99,221.60万元；

全年执行数 144,182.7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1,041.03万元、

地方财政资金 93,141.72 万元；预算执行率 94.53%，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95.77%，地方财政资金 93.87%。补助资金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校舍安全保障、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政策，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我市均落实城乡义务教育补助各项政策，各项资金已及时足

额到位，资金投入共 152,519.60万元，全年执行数共 144,182.75

万元，执行率 94.53%，具体情况如下：



1.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总额共 130,686.58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3,783.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86,903.58

万元；全年执行数 128,216.2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3,714.14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84,502.12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11%，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99.84%，地方财政资金 97.24%。

2.2024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资金年度资金总

额共2,791.2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0元，地方财政资金2,791.27

万元；全年执行数2,790.7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0元，地方

财政资金2,790.77万元；预算执行率99.98%，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地方财政资金99.98%。

3.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及课本费补助年度

资金总额共2,695.0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0元，地方财政资

金2,695.05万元；全年执行数2,450.5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0

元，地方财政资金2,450.53万元；预算执行率90.93%，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0%，地方财政资金90.93%。

4.2024 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年度资金总额

共 3,626.9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935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691.9 万元；全年执行数 3,031.2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513.4

元，地方财政资金 517.8 万元；预算执行率 83.58%，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85.64%，地方财政资金 74.84%。



5.2024 年校舍维修长效机制补助资金总额共 10,775.8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266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5,509.8 万元；全

年执行数 5,817.48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549.55 元，地方

财政资金 2,267.93 万元；预算执行率 53.99%，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67.41%，地方财政资金 41.16%。

6.2024 年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总额共 1,944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314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630 万元；全年

执行数 1,876.51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63.94 元，地方财

政资金 612.57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6%，

地方财政资金 97%。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按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

理使用严格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

182 号）执行。

2.依法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资金管理的规定，

做到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统一管理、按计划支出；

3.支出规范，专项资金按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办理支付，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执行。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各项资金绩效目标基本已达到预期目标值，各项资金

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1.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已及时足额拨付

我市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作，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7.79%。

2.2024 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资金：已及时足

额发放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保障义务教

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提升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的办学

条件，标准化学校达标率 100%。

3.2024 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及课本费补助资

金：已落实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课本费补助政策，保障特殊教育

学校、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接受免费义务教

育的权利。

4.2024 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资金：已落实

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经费，实施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改善义务教育学生营养，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5.2024 年校舍维修长效机制补助资金：我市中小学校舍安全

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



改扩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达到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的目的。

6.2024 年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完成了对家庭经济

困难中小学生 22732人次的补助发放，减轻了困难家庭经济负担，

促进了教育公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我市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共补助小学学生

63.9 万人、初中学生 28.2 人，合计 92.1 万人；寄宿制学校公用经

费共补助寄宿学生人数 83329 人；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残疾学

生人数 2822 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受益学生人数

33743 人；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2732 人，校舍维修加固改造

计划执行率 100%。

（2）质量指标。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100%，农村学校校舍日

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 100%，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

100%，均完成年度预期指标。

（3）时效指标：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保障义务教育学校

正常运作。课前到书率 100%。

（4）成本指标：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为

小学每生每学年 1150 元、初中每生每学年 1950 元，义务教育寄



宿制公办学校按寄宿生每生每年 350 元安排公用经费，残疾学生

课本费补助资金按照要求未超过预算标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 5 元（每学期按 100 天计算）；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学年 1250 元，

初中每生每学年 1500 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

为小学每生每学年 625 元，初中每生每学年 750 元，工程概算控

制不超预算，各类项目预算控制到位，没有超预算。已完成年度

预期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通过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政策，维护学校正常

运行与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农

村地区学生身体素质不断提升，减轻困难学生家庭负担，确保一

位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维护教育公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已及时足额拨付至义务教

育学校，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已及时足额落实，中小学校园校舍工

程消除了校园安全隐患，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做到了社会群

众、学校师生满意、家长放心。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资金主要成效

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实施，健全了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有力地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地、可持续地增长，提

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公开。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七、附件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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